
附件2：

马尔康市市本级2018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情况说明
2018年我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安排67,529万元。其中：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,022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45,507万元。其中：上级税收返还性收入1,974万元、较上年同期增加1,228万元，增长64.61%；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3,53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3,336万元，增长8.3%。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构成情况为：提前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21,018万元；提前下达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,839万元；提前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30%部分819万元，项目建设部分765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4,133万元；体制补助收入79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,238万元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238万元，医疗卫生转移支付收入52万元，教育转移支付收入662万元，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11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3,679万元，按照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求稳定、促发展”为原则,上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安排用于我市人员工资及公务运转、民生等方面支出，相应安排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,529万元。


